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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减免了多少关税？ 

RCEP 专题研究 

 RCEP 的各缔约国都做出了关税减免的承诺，我们比较了涉及中国的有效
关税率（EAR）和承诺关税率，发现从总体区域上来看，此次关税减免
更多体现在中韩、中日之间。更进一步，RCEP 不仅仅涵盖关税减免，还
包括服务贸易、投资、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等大量规则内容，战略意义深远。 

对于韩国来说，RCEP 的承诺关税率将在生效约 5 年后开始低于目前的有
效关税率。中韩之间已经签有自贸协定，目前中国对韩国以及韩国对中
国的有效关税分别为 4.1%、9.3%，而根据 RCEP 承诺，中国对韩国以及
韩国对中国的关税率将分别在 6 年、4 年后开始低于有效关税率。RCEP
生效 5 年后中国对韩国关税减免较多的 HS2 位商品包括：HS11 制粉产品
（3.1pct）、HS43 毛皮制品（1.4pct）、HS02 肉及杂碎（1.0pct）；RCEP 生
效 1 年后韩国对中国关税减免较多的 HS2 位商品包括：HS19 糕点
（24.4pct）、HS11 制粉产品（14.2pct）、HS07 蔬菜（12.4pct）。 

对于日本来说，RCEP 承诺关税率将迅速低于目前的有效关税率。中日之
间此前还没有自贸协定，目前中国对日本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有效关税分
别为 7.5%、4.7%，而根据 RCEP 承诺，中国对日本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关
税率在 RCEP 生效 2 年、1 年后分别为 7.4%、3.3%，开始低于目前的有
效关税率。RCEP生效 1年后中国对日本关税减免较多的HS2位商品包括：
HS78 铅及其制品（3.6pct）、HS28 无机化学品（3.3pct）、HS86 火车电车
（3.2pct）；RCEP生效 1年后日本对中国关税减免较多的HS2位商品包括：
HS64 鞋靴（23.9pct）、HS11 制粉产品（18.5pct）、HS07 蔬菜（9.2pct）。 

对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来说，因为税率已经很低，整体上承诺关
税率并不低于目前的有效关税率。中国已经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
分别有了自贸协定，双边关税已经大幅削减，甚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
前已经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因此，无论是中国对这三者，
还是这三者对中国的承诺关税率整体上都并不低于目前实际执行的有效
关税率。例如，2019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有效关税率（HS6 位算术平均
值，下同）为 0.7%，而 RCEP 生效 21 年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承诺关税
率均值为 0.9%。 

即便如此，原产地规则方面的不同仍然可能使企业在对以上三个出口部
分产品时关税率降低。RCEP 作为一个涵盖了东盟十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韩国、中国的自贸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所谓的“意
大利面条碗效应”的负面影响。例如，产品 A 是一种依赖于全球产业链
的商品，澳大利亚、东盟、中国的价值成分占比各为 15%，中国企业 B
在向东盟出口产品A时，《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下的区域价值成分为30%，
未达到 40%的要求，因此无法适用 2%的协定税率，只能适用 10%的最惠
国税率。而在 RCEP 生效后，由于新加入了澳大利亚，区域价值成分为
45%，超过了 40%的要求，因此能够适用 8%的承诺税率。 

RCEP 战略意义深远。RCEP 拓展了原有“10+1”自贸协定的规则涵盖领

域，既对标国际高水平自贸规则，纳入了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

政府采购等议题，又在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作出加强合作等

规定。其战略意义深远，而不仅仅止于关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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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RCEP 中国对东盟关税减免承诺1
 图表 2: RCEP 中国对澳大利亚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中国对东盟的 EAR 以越南为样本。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3: RCEP 中国对新西兰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4: RCEP 中国对韩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5: RCEP 中国对日本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6: RCEP 日本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1 EAR 为 2019 年有效关税率（Effectively Applied Rate），即实际实行的关税率的算数平均值；MFN 为 RCEP 协议文本中的基准税

率（实际为 201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最惠国实施关税税率）算数平均值，数字 n 代表 RCEP 生效后第 n 年的承诺关税率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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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RCEP 韩国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8: RCEP 澳大利亚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9: RCEP 文莱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10: RCEP 柬埔寨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11: RCEP 印尼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12: RCEP 老挝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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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RCEP 马来西亚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14: RCEP 缅甸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15: RCEP 新西兰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16: RCEP 菲律宾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17: RCEP 泰国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图表 18: RCEP 越南对中国关税减免承诺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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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RCEP 生效 1 年后中国对日本关税减免排名前十 图表 20: RCEP 生效 1 年后日本对中国关税减免排名前十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21: RCEP 生效 5 年后中国对韩国关税减免排名前十 图表 22: RCEP 生效 1 年后韩国对中国关税减免排名前十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ITC，RCEP，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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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研究部 

  

法律声明 

一般声明 

本报告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公开资料或调研信息，但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中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

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

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或投资操作性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自主审慎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投资者在

依据本报告涉及的内容进行任何决策前，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并就相关决策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中金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

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可能会不时与中金公司的客户、销售交易人员、其他业务人员或在本报告中针对可能对本报告所涉及的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产生短期

影响的催化剂或事件进行交易策略的讨论。这种短期影响的分析可能与分析师已发布的关于相关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目标价、评级、估值、预测等观点相反或不一致，

相关的交易策略不同于且也不影响分析师关于其所研究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基本面评级或评分。 

中金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

易观点。中金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中金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

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我们不承诺也不保证，任何所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

分析中所做的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地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本报告提供给某接收人是基于该接收人被认为有能力独立评估投资风险并就投资决策能行使独立判断。投资的独立判断是指，投资决策是投资者自身基于对潜在投资的

目标、需求、机会、风险、市场因素及其他投资考虑而独立做出的。 

本报告由受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监管的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中金香港”）于香港提供。香港的投资者若有任何关于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的问题请直接联系

中金香港的销售交易代表。本报告作者所持香港证监会牌照的牌照编号已披露在报告首页的作者姓名旁。 

本报告由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的中国国际金融（新加坡）有限公司 (“中金新加坡”) 于新加坡向符合新加坡《证券期货法》定义下的认可投资者及/或机构投资者

提供。提供本报告于此类投资者, 有关财务顾问将无需根据新加坡之《财务顾问法》第 36 条就任何利益及/或其代表就任何证券利益进行披露。有关本报告之任何查询，

在新加坡获得本报告的人员可联系中金新加坡销售交易代表。 

本报告由受金融服务监管局监管的中国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中金英国”）于英国提供。本报告有关的投资和服务仅向符合《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 2005

年（金融推介）令》第 19（5）条、38 条、47 条以及 49 条规定的人士提供。本报告并未打算提供给零售客户使用。在其他欧洲经济区国家，本报告向被其本国认定

为专业投资者（或相当性质）的人士提供。 

本报告将依据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于该国家或地区提供本报告。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中金公司可能与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正在建立或争取建立业务关系或服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中金公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

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 

本报告的版权仅为中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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